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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重庆市营养师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重庆市营养师协会、重庆市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和重庆市食品工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市三品功能食品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工商大学绿色食品研究院、重庆大学

功能农业中心、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西南大学产研院农产品安全与营养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重

庆西部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道格骨科医院、重庆能院食品检测有限公司、重庆市武隆县

羊角豆制品有限公司、南充兴宏态农业有限公司、重庆元亨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忠、邓美林、胡仕林、唐春红、李继斌、刘雄、赵勇、申明亮、赵蓓、崔娟

子、李倩、尤婷、杜菲菲、熊丹丹、王文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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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营养食品”认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特色营养食品”认定的总则、认定对象类别及条件、认定程序、认定结果、标识图

案、动态管理及标识使用。

本文件适用于农副产品、餐饮食品和预包装食品的“特色营养食品”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CQYY 001 特色营养食品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4.1 认定依据

应按照T/CQYY 001 及相关要求进行“特色营养食品”的认定。

4.2 认定原则

“特色营养食品”认定应遵循下述原则：

——自愿性：认定对象应自愿申报“特色营养食品”的认定；

——真实性：认定对象应如实提供认定类别及条件所需资料，并保证数据真实可靠、可溯源；

——公正性：“特色营养食品”认定应建立在资料审查与现场调查的基础上，且客观公正。

4.3 认定人员要求

在认定过程中，认定人员应基于4.1的认定依据开展工作，并遵循以下要求：

——熟悉认定对象所属的类型；

——积极与认定小组沟通，解决认定过程中的问题；

——保证认定过程全面客观，不得人为调整指标数据或操作认定结果，确保认定过程切实可行且可

追溯；

——认定信息和中间数据应严格保密。

4.4 认定小组要求

重庆市营养师协会组织“特色营养食品”的认定。协会秘书处组织认定小组，认定小组应由五位（及）

以上的协会及行业专家组成的奇数专家组成员，实施组长负责制。

5 认定对象类别及条件

5.1 应为重庆市营养师协会、重庆市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和重庆市食品工业协会会员单位。

5.2 申报主体应至少持有营业执照，生产企业还应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餐饮企业还应持有食品经营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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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工类食品应持有食品类品牌商标，且登记注册时间和商标注册时间应不少于 1 年，同时商标无

侵权纠纷。认定对象和商标注册持有者应为同一单位或自然人，否则应提供有效期内商标使用受让证明

文件。

5.4 近三年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5.5 生产经营环境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无污染。

6 认定程序

“特色营养食品”认定程序见附录A，“特色营养食品”认定申请表见附录B。

7 认定结果

7.1 “特色营养食品”认定小组依据认定条件及现场管理水平，对达标企业给予“特色营养食品”标

牌、证书，并入库登记管理；对不达标企业应说明不达标理由和达标的必备条件。

7.2 “特色营养食品”的标识、证书由重庆市营养师协会统一制作、颁发。

7.3 “特色营养食品”称号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满前至少 3 个月申请延续。

7.4 重庆市营养师协会可联合其他协会共同对“特色营养食品”进行认定。

8 “特色营养食品”标识图案

“特色营养食品”认定标志，图案式样如下:

“特色营养食品”标识受《著作权法》保护，未经重庆市营养师协会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

自使用、修改或注册为商标。

9 动态管理

9.1 变更申请

发生以下情况，应向重庆市营养师协会提出“特色营养食品”称号变更申请：

a）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

b）注册商标发生转让的。

9.2 监督检查

9.2.1 重庆市营养师协会组成专家组对“特色营养食品”企业进行监督检查，获证周期内至少 1 次。

9.2.2 监督检查应客观反映被检查单位的真实情况，不得弄虚作假，不得收受贿赂。

9.2.3 应将监督检查结果通报被检查单位。

9.3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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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向重庆市营养师协会报备，并在三个月内完成整改：

a）企业名称、商标等主要信息发生变化未及时提交变更申请的；

b）因经营问题被相关部门做出行政处罚，未引起严重社会影响的；

c）被相关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

9.4 移出名录

9.4.1 发生以下情况，将被移出“特色营养食品”名录，并收回相关证书，停止使用“特色营养食品”

称号：

a）未按时整改或整改措施不力的；

b）被相关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c）企业破产清算、解散、注销、被吊销营业执照或三年以上不开展经营活动的；

d）发生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出现重大质量问题或安全事故、重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严重扰乱

市场秩序或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

e）以欺骗或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特色营养食品”称号的；

f）其他不符合“特色营养食品”认定基本条件的；

9.4.2 被移出“特色营养食品”名录的，自决定做出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特色营养食品”认

定。企业对“移出名录”决定有异议的，可在 15 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申诉，协会组织复核。

10 标识使用

10.1 使用方法

通过“特色营养食品”认定的企业使用“特色营养食品”认定专用标志时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10.2 使用要求

“特色营养食品”标志矢量图可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应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构

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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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特色营养食品”认定程序

“特色营养食品”认定程序如图 1 所示。

图1 “特色营养食品”认定程序

组织制定并公布认定范围

申请人提出认定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

材料受理及初审

申报截止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

材料不符合

规范要求 即时告知申

请人不予受

理理由

告知申请人修改或

补正申请材料（注：

请于接到补正信息

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完成补正）

不予受理

材料符合要求

30 个工作日内

名单公示

公布认定结果并纳入名录管理

专家评审

现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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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特色营养食品”认定申请表

表 B.1 规定了“特色营养食品”认定申请内容。

表 B.1 “特色营养食品”认定申请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所在区、县 商标持有情况

营业执照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拟认定特色食品

产品名称 年产量/吨

年产值/万元

特色营养成分及含量

生产许可证书/食品经营许可证（二选一）证书编号及有效期

食品安全 生产环境及原料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是 否

企业信息化系统建

设情况

使用 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

质量追溯系统

是 否

是 否

其他要求 自愿接受由营养师协会组成的检查小组进行现场检查 是 否

真实性

承诺

郑重承诺！本单位向重庆市营养师协会提供的一切相关认证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如因

提供的情况及资料真实性问题而导致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均由本单位承担。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单位盖章）

重庆市营养师协会

审核意见

是否通过“特色营养食品”认定并纳入名录管理。

是 否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单位盖章）

备注：认定对象应按照要求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比如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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